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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外國生前信託的法律適用，在國際私法上是個重要問題。本文以最高法

院 107 年度台再字第 23 號民事判決為基礎，分別探討其相關問題。本案的

系爭生前信託契約係在美國加州就加州的財產訂立，當事人就隱匿該契約是

否構成隱匿遺囑，並使繼承人喪失繼承權的問題，發生爭議。各審法院判決

均認為生前信託在加州法律上即為遺囑，其成立要件的準據法依涉外民事法

律適用法關於遺囑的規定，為臺灣法律，系爭生前信託契約不符合遺囑的法

定要件，並非有效的遺囑。本文發現本案的各審法院未說明為何以加州法律

為定性的標準，也未調查生前信託契約在加州法律上是否確為遺囑，更因為

生前信託其實在加州法律上並非遺囑，其定性結論顯然錯誤。本文認為，系

爭生前信託契約在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上，應定性為未經明文規定的信託關

係，並就具體爭議的問題，依其所涉及的行為的不同，分別適用債權行為或

物權行為的衝突規則；此項涉外信託關係應以美國加州法律為其準據法，而

依加州法律，系爭生前信託契約並非遺囑。本案的各審法院判決適用臺灣法

律雖獲得相同結論，其理由論述誤謬之處，仍值得重視。作者期望透過本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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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反省與研究，呼籲各界重視國際私法的學習與研究，提升臺灣涉外司法實

務的裁判品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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